
中華民國 109 年度 

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營業部分）總說明 

109 年度（以下簡稱本年度）國營事業共有 22 單位（其中屬

附屬單位決算者 15 單位，屬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者 7 單位），

較上年度減少 1 單位，係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土

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併入該公司成立專責部門。

本年度國營事業決算，依決算法第 3 條規定，包括附屬單位

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之分決算，經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院主計總

處依同法第 20 條規定查核修正，並依同法第 21 條規定，參照本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之彙編方

式，就查核後之附屬單位決算（營業部分）彙案編成本年度中央政

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隨同總決算提出於

貴院。另附屬單位決算（營業部分）之分決算，循例以編製合併報

表方式併入原投資事業附屬單位決算彙計表達，不另單獨列示，其

相關決算內容仍在該事業決算附錄表達。至繼續清理單位，則於附

錄表達，不與其他國營事業綜計。

壹、決算概要

茲就本年度國營事業主要產銷營運實績、營業收支損益情形、

盈虧撥補實況、現金流量情形及資產負債狀況等，分別說明如下： 

一、主要產銷營運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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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事業之產銷營運項目繁多，茲擇其主要者，分述其本

年度決算數與預算數之比較情形如下：  

(一 )電力  

供電量 2,349 億 8,543 萬餘度，較預算數 2,372 億 2,164 萬餘

度，減少 0.9％；售電量 2,248 億 1,253 萬餘度，較預算數 2,260

億 2,930 萬餘度，減少 0.5％；供售電量較預算數減少，係因

市場用電需求較預期減少所致。  

(二 )成品天然氣  

生產 241 億 5,679 萬餘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225 億 5,016 萬餘

立方公尺，增加 7.1％；銷售 235 億 5,434 萬餘立方公尺，較

預算數 221 億 8,463 萬餘立方公尺，增加 6.2％；產銷量較預

算數增加，係因發電用天然氣需求增加所致。  

(三 )液化石油氣  

生產 36 萬 1,338 公噸，較預算數 36 萬 4,300 公噸，減少 0.8％，

係因調整生產結構減少自產量，增加進口量所致；銷售 58 萬 8,618

公噸，較預算數 59 萬 4,200 公噸，減少 0.9％，係因家庭用液化

石油氣等需求減少所致。  

(四 )石油燃料  

生產 1,950 萬餘公秉，較預算數 1,903 萬餘公秉，增加 2.5％，

係因配合產銷調度增加產量所致；銷售 2,054 萬餘公秉，較預

算數 2,219 萬餘公秉，減少 7.4％，係因車用汽油需求減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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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石油化學品  

生產 365 萬餘公噸，較預算數 327 萬餘公噸，增加 11.9％，係

因配合產銷調度增加產量所致；銷售 414 萬餘公噸，較預算數

367 萬餘公噸，增加 12.7％，係因烷烴類及芳香烴類實際銷量

較預期增加所致。  

(六 )給水   

生產量 32 億 8,592 萬餘立方公尺，較預算數 32 億 7,925 萬餘

立方公尺，增加 0.2％；銷售量 25 億 6,286 萬餘立方公尺，較

預算數 25 億 4,634 萬餘立方公尺，增加 0.6％；產銷量較預算

數增加，係因新冠肺炎防疫用水需求及用戶數與經濟成長，用

水增加所致。  

(七 )砂糖  

生產 30 萬餘公噸，較預算數 34 萬餘公噸，減少 13.7％，係因

國內進口糖量增加，調減產量所致；銷售 28 萬餘公噸，較預

算數 35 萬餘公噸，減少 18.5％，係因糖價下跌，市場競爭激

烈銷售不如預期所致。  

(八 )猪隻  

生產 3 萬 754 公噸，較預算數 3 萬 7,558 公噸，減少 18.1％，

係因部分養猪場改建停養所致；銷售 2 萬 3,107 公噸，較預算

數 2 萬 8,180 公噸，減少 18％，係因市場需求減少所致。  

(九 )郵件  

營運量 19 億 5,552 萬餘件，較預算數 19 億 4,516 萬餘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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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0.5％，係因配送防疫物資與持續推展包裹及快捷等業務，

使營運量較預期增加所致。  

(十 )存款  

平均餘額 25 兆 7,092 億餘元，較預算數 25 兆 2,471 億餘元，

增加 1.8％，係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受儲蓄存款較預

期增加所致。  

(十一 )放款  

平均餘額 9 兆 6,762 億餘元，較預算數 8 兆 1,483 億餘元，

增加 18.8％，係因中央銀行存放銀行業較預期增加所致。  

(十二 )保險  

營運值 1,976 億餘元，較預算數 2,069 億餘元，減少 4.5％，

係因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簡易壽險業務成長未如預期所

致。  

(十三 )菸  

生產 48 萬餘箱，較預算數 56 萬餘箱，減少 12.8％；銷售

47 萬餘箱，較預算數 56 萬餘箱，減少 15％；產銷量較預算

數減少，係因產品競爭及菸品稅額調漲，市場需求改變所致。 

(十四 )酒  

生產 391 萬餘公石，較預算數 480 萬餘公石，減少 18.6％；

銷售 388 萬餘公石，較預算數 480 萬餘公石，減少 19.3％；

產銷量較預算數減少，係因產品競爭及市場需求改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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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鐵路客運  

營運量 93 億 1,422 萬餘延人公里，較預算數 113 億 744 萬

餘延人公里，減少 17.6％，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

實施邊境管制使客運運能減少所致。  

(十六 )鐵路貨運  

營運量 4 億 9,495 萬餘延噸公里，較預算數 4 億 9,897 萬餘

延噸公里，減少 0.8％，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航、

船運期延宕，鐵路貨運量較預期減少所致。  

(十七 )海運裝卸  

營運量 7 億 449 萬餘計費噸，較預算數 7 億 3,850 萬餘計費

噸，減少 4.6％，係因能源政策減少煤炭等進口量所致。  

(十八 )船舶停泊  

營運量 416 萬餘艘時，較預算數 366 萬餘艘時，增加 13.6％，

係因船舶卸攬貨及滯港時間增加所致。  

(十九 )曳船  

營運量 7 萬 3,465 小時，較預算數 7 萬 6,792 小時，減少 4.3％，

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船舶進、出港及移泊艘次數較預期減

少所致。  

(二十 )機場旅客服務   

營運量 743 萬餘人次，較預算數 4,908 萬餘人次，減少 84.8％，

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國實施邊境管制，入出境旅客較

預期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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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收支損益情形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收入總額原列 2 兆 6,639 億餘元，經修正

增列 20 億餘元，核定為 2 兆 6,659 億餘元；支出總額原列 2 兆 3,954

億餘元，經修正增列 129 億餘元，核定為 2 兆 4,083 億餘元；以上

收支互抵結果，本期淨利原列 2,684 億餘元，計淨減少 109 億餘元，

核定為 2,575 億餘元。茲將營業利益及本期淨利之核列情形說明如

下（詳表 1、圖 1-1 及圖 1-2）：  

(一 )營業利益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營業收支及其互抵後之營業利益如下：  

1.營業收入共列 2 兆 6,315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5,560 億餘

元，計增加 754 億餘元，約 3％。  

2.營業成本共列 2 兆 2,115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1,738 億餘

元，計增加 377 億餘元，約 1.7％。  

3.營業費用共列 1,211 億餘元，較預算數 1,350 億餘元，計減

少 139 億餘元，約 10.3％。  

4.以上營業收支相抵後，獲營業利益 2,988 億餘元，較預算數

2,472 億餘元，計增加 516 億餘元，約 20.9％。  

(二 )本期淨利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收入總額與支出總額相抵後之淨利如下：  

1.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共列 2 兆 6,659 億餘元，較預算數 2

兆 5,804 億餘元，計增加 855 億餘元，約 3.3％。  

2.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費用及所得稅費用等支出項目

共列 2 兆 4,104 億餘元，經再扣抵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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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來

水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所得稅利益

（為所得稅費用之減項）20 億餘元後，為 2 兆 4,083 億餘元，

較預算數 2 兆 3,747 億餘元，計增加 336 億餘元，約 1.4％。  

      3.以上收入總額與支出總額相抵後，獲本期淨利 2,575 億餘元，

較預算數 2,057 億餘元，計增加 518 億餘元，約 25.2％。  

表 1 國營事業收入、支出及淨利  
    單位：億元  

收入 
109 年度 

決算 

109 年度 

預算 

比較 

增減 
支出及淨利 

109 年度 

決算 

109 年度 

預算 

比較 

增減 

營業收入  26,315.24 25,560.87 754.37 營業成本  22,115.68 21,738.15 377.53 

銷售收入  15,329.81 14,987.68 342.13 銷售成本  14,370.66 14,061.31 309.35 

勞務收入  663.62 750.58 -86.96 勞務成本  785.96 784.10 1.86 

金融保險收入  9,621.46 9,075.58 545.88 金融保險成本  6,527.80 6,657.41 -129.61 
        
採用權益法認 27.75 31.25 -3.50 其他營業成本  431.26 235.33 195.93 
列之關聯企業

及合資利益之

份額 

       

其他營業收入  672.60 715.78 -43.18 營業費用  1,211.21 1,350.43 -139.22 

營業外收入  344.43 243.54 100.89 營業外費用  662.06 543.42 118.64 

    所得稅費用  94.84 115.26 -20.42 

    支出總額 24,083.79 23,747.26 336.53 

     淨利  2,575.88 2,057.15 518.73 

收入總額 26,659.67 25,804.41 855.26 支出及淨利總額 26,659.67 25,804.41 8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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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國營事業收入  

 

圖 1-2 國營事業支出及淨利  

銷售收入 57.5%

金融保險收入

36.1%

其他營業收入 2.5%

勞務收入 2.5%

營業外收入 1.3%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

關聯企業及合資利

益之份額 0.1%

其他 6.4%

銷售成本 53.9%

金融保險成本

24.5% 淨利 9.7%

營業費用 4.5%

勞務成本 2.9%

營業外費用 2.5%

其他營業成本

1.6%

所得稅費用 0.4%其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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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虧撥補實況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 15 單位中，列有盈餘者 10 單位，虧損者 4

單位，無盈虧者 1 單位；可分配盈餘原列 3,930 億餘元，經修正減列

118 億餘元，核定為 3,812 億餘元；解繳國庫股（官）息紅利核定為

2,039 億餘元。綜計其盈虧撥補之結果如下（詳表 2 及圖 2）： 

(一 )盈餘分配  

1.可分配之盈餘  

本年度決算列有盈餘者，計有 10 單位，本期淨利 2,859 億餘

元，連同累積盈餘 849 億餘元、公積轉列數 1,899 萬餘元、

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77 億餘元，及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調整數轉列數 24 億餘元，共有可分配盈餘總額 3,812 億

餘元。  

2.按分配項目分配之情形  

(1)填補虧損 327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8.6％，較預算數

37 億餘元，計增加 289 億餘元，約 766.9％。  

(2)提存公積 720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18.9％，較預算

數 537 億餘元，計增加 182 億餘元，約 34％。  

(3)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規定，分配航港建設基

金之其他依法分配數及提撥地方政府 26 億餘元，占可分配

盈餘總額 0.7％，較預算數 64 億餘元，計減少 37 億餘元，

約 58.4％。  

 (4)撥付股（官）息紅利 2,043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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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預算數 2,112 億餘元，計減少 68 億餘元，約 3.2％。  

 (5)未分配盈餘 693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18.2％，較預

算數 160 億餘元，計增加 533 億餘元，約 333％。  

3.按所得對象分配之情形  

(1)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官）息紅利共 2,039 億餘元，占可

分配盈餘總額 53.5％。  

(2)其他政府機關及民股股東股（官）息紅利共 4 億餘元，占

可分配盈餘總額 0.1％。  

(3)依法分配航港建設基金及提撥地方政府共 26 億餘元，占可

分配盈餘總額 0.7％。  

(4)留存事業機關 1,741 億餘元，占可分配盈餘總額 45.7％，

包含填補虧損 327 億餘元，提存法定公積 527 億餘元，提

存特別公積 192 億餘元，未分配盈餘 693 億餘元。  

(二 )虧損填補  

本年度決算列有虧損者，計有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

來水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 4 單位。本年度決算淨損 283 億餘元，累積虧損

2,024 億餘元及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67 億餘元，合計 2,376 億

餘元，除撥用盈餘 327 億餘元填補外，尚有待填補之虧損 2,048

億餘元，留待以後年度填補，包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42

億餘元、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642 億餘元、台灣自來水股份

有限公司 2 億餘元、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1,241 億餘元及桃

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8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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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營事業 109 年度決算盈餘分配情形  
單位：億元  

按分配項目分 109 年度決算 按所得對象分 109 年度決算 

填補虧損 327.70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2,039.75 

提存公積 720.14 其他政府機關及民股股東 4.12 

分配航港建設基金及提撥地方政府 26.90 分配航港建設基金及提撥地方政府 26.90 

撥付股（官）息紅利 2,043.87 留存事業機關 1,741.41 

未分配盈餘 693.57    

合     計 3,812.18 合     計 3,812.18 

 

 

 

圖 2 國營事業 109 年度決算盈餘分配                        

撥付股（官）

息紅利 53.6%

提存公積

18.9%

未分配盈餘

18.2%

填補虧損

8.6%

分配航港建

設基金及提

撥地方政府

0.7%

按分配項目分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53.5%

留存事業機關

45.7%

分配航港建設基金

及提撥地方政府

0.7%

其他政府機關

及民股股東

0.1%

按所得對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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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繳庫盈餘  

1.應繳納國庫盈餘  

本年度國營事業繳庫盈餘共 2,039 億餘元，較預算數 2,043 億

餘元，計減少 3 億餘元，約 0.2％。上開繳庫盈餘占中央政府

投資資本額 1 兆 3,259 億餘元之 15.4％。  

2.各國營事業盈餘繳庫之情形  

(1)中央銀行繳庫盈餘為 1,801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88.3％，

較預算數 1,801 億餘元，計增加 37 萬餘元。  

(2)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57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2.8％，較預算數 44 億餘元，計增加 13 億餘元，約 31％。 

(3)中國輸出入銀行繳庫盈餘為 113 萬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未及

0.1％，預算無列數。  

 (4)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14 億餘元，占繳庫盈

餘總額 0.7％，與預算數相同。 

(5)財政部印刷廠繳庫盈餘為 6,856 萬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未及

0.1％，與預算數相同。 

(6)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66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

額 3.2％，較預算數 47 億餘元，計增加 18 億餘元，約 38.2％。 

(7)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79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

總額 3.9％，較預算數 71 億餘元，計增加 7 億餘元，約 10.2％。   

(8)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繳庫盈餘為 20 億餘元，占繳庫盈餘總額

1％，較預算數 18 億餘元，計增加 2 億餘元，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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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金流量情形  

(一 )現金之流量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現金之運用，分別按營業、投資及籌資等

活動，表達現金及約當現金之流量情形如下：  

1.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 兆 9,488 億餘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 兆 2,822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4 兆 5,689 億餘元，包括減少投資 4 兆 5,336 億餘

元，減少基金及長期應收款 9 億餘元，減少不動產、廠房

及設備 26 億餘元，減少投資性不動產 60 億餘元，收取利

息 230 億餘元，收取股利 26 億餘元。  

(2)現金流出 5 兆 8,511 億餘元，包括流動金融資產淨增 488

億餘元，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45 億餘元，增加投資 5

兆 5,407 億餘元，增加基金及長期應收款 8 億餘元，增加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2,205 億餘元，增加使用權資產 3,444

萬餘元，增加投資性不動產 17 億餘元，增加生物資產 5,237

萬餘元，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337 億餘元。  

3.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692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2,537 億餘元，包括央行及同業融資淨增 253 億

餘元，增加長期債務 1,930 億餘元，增加非流動金融負債

181 億餘元，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171 億餘元，其他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1 元。  

(2)現金流出 6,229 億餘元，包括短期債務淨減 367 億餘元，流

動金融負債淨減 1,542 億餘元，金融債券淨減 114 億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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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負債淨減 274 億餘元，減少長期債務 1,778 億餘元，減少

非流動金融負債 2,391 萬餘元，支付利息 27 億餘元，發放現

金股利 2,017 億餘元，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107 億餘元。  

4.匯率影響數之現金流出 16 億餘元。  

5.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2,957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當現

金 2 兆 9,146 億餘元，較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2 兆 6,189 億

餘元增加之數。  

(二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  

本年度國營事業投資固定資產建設、改良及擴充決算數為 2,493

億餘元，較可用預算數（含以前年度保留數、本年度預算數及

本年度奉准先行辦理數）2,859 億餘元，計減少 366 億餘元，約

12.8％，主要係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辦理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主體航廈工程多次流標，致執行進度

較預期落後。 

(三 )長期債務之舉借與償還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舉借長期債務 1,931 億餘元，較預算數

3,696 億餘元，計減少 1,764 億餘元，約 47.7％；償還長期債

務 1,757 億餘元，與預算數相當；兩者相抵後淨增長期債務 174

億餘元。以上舉借及償還債務均為國內部分，茲按舉債對象分

析如下（詳表 3 及圖 3）：  

1.金融機構：舉借 494 億元，償還 623 億餘元，淨減 129 億餘元。 

2.各種債券：舉借 1,018 億元，償還 920 億餘元，淨增 97 億餘

元。  

3.各種基金：舉借 219 億餘元，償還 212 億餘元，淨增 6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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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付記帳關稅：償還 3,600 萬元，淨減 3,600 萬元。 

5.其他借款：舉借 200 億元，淨增 200 億元。 

 

表 3 國內長期債務之舉借與償還情形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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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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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0.36

0 300 600 900

金融機構

各種債券

各種基金

應付記帳關稅

其他借款

償還 舉借

舉    借  109 年度決算  償    還  109 年度決算  

國內部分 1,931.71 國內部分 1,757.57 

金融機構 494.00 金融機構 623.67 

各種債券 1,018.00 各種債券 920.75 

各種基金 219.71 各種基金 212.79 

  應付記帳關稅 0.36 

其他借款 200.00   

合     計 1,931.71 合     計 1,757.57 

圖 3 國內長期債務之舉借與償還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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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金之轉投資  

本年度國營事業為應業務經營需要或配合政府政策，增加轉投

資於其他公民營事業者，計有 7 單位；被投資對象計有 4 單

位，投資總額 1 億餘元，包括：  

1.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東糖能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5,700 萬元。  

2.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宏越責任有限公司 3,964 萬餘

元。  

3.中國輸出入銀行、臺灣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銀

行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投資財金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 427 萬餘元、1,002 萬餘元、436 萬餘元及

427 萬餘元。  

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臺灣港務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90 萬元。  

又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收回以前年度之投資 5 億餘元（帳面

金額），包括：   

1.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收回投資第五期生物技術發展基金

－VVF V 2,910 萬餘元及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423 萬餘元。  

2.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收回投資曄揚股份有限公司 3 億餘

元。  

(五 )國庫增資  

本年度決算國營事業為改善資本結構辦理增資者，計有 3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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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為配合業務需要、改善財務結構及辦理固定資產投資計

畫，由國庫分別對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輸出入銀行

及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現金增資 40 億餘元、6 億餘元及 124

億餘元，合共 171 億餘元。  

五、資產負債狀況  

本年度國營事業年度終了時之資產負債狀況如下（詳表 4 與

圖 4-1 及 4-2）：  

(一 )資產  

本年度決算資產總額 39 兆 6,877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37

兆 1,872 億餘元，計增加 2 兆 5,005 億餘元，約 6.7％：  

1.流動資產10兆4,219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26.3％。  

2.押匯貼現及放款5兆5,600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14％。  

3.基金、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18 兆 1,296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45.7％。  

4.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 3 兆 9,353 億餘元，占資產

總額之 9.9％。  

5.投資性不動產 4,448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1.1％。  

6.無形資產、生物資產及其他資產 1 兆 1,959 億餘元，占資產

總額之 3％。  

(二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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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決算負債總額 35 兆 7,893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

之 90.2％，較上年度決算數 33 兆 3,629 億餘元，計增加 2 兆

4,263 億餘元，約 7.3％：  

1.流動負債18兆1,561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45.8％。  

2.存款、匯款及金融債券 13 兆 5,813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

額之 34.2％。  

3.央行及同業融資 563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0.1％。  

4.長期負債1兆361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2.6％。  

5.其他負債 2 兆 9,592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7.5％。  

(三 )權益  

本年度決算權益 3 兆 8,984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9.8％，較

上年度決算數 3 兆 8,242 億餘元，計增加 742 億餘元，約 1.9％： 

1.資本1兆 3,953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3.5％。  

2.資本公積 2,499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0.6％。  

3.保留盈餘 1兆 1,203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2.8％。  

4.累積其他綜合利益 1,586億餘元、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調整數 9,741億餘元及非控制權益 5,190萬餘元，合共 1兆

1,328億餘元，占負債及權益總額之 2.9％。  

按實收資本之結構，中央政府資本 1 兆 3,259 億餘元，占實

收資本之 96.2％；地方政府資本 219 億餘元，占 1.6％；其他

政府機關資本 178 億餘元，占 1.3％；民股股東資本 121 億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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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0.9％。

表 4 國營事業 109 年度資產、負債及權益

單位：億元  

資  產 
109 年度決算

負債及權益 
 109 年度決算

％ ％

資產 396,877.42 100 負債 357,893.10 90.2 

流動資產 104,219.78 26.3 流動負債 181,561.55 45.8 

押匯貼現及放款 55,600.80 14.0 存款、匯款及金融債券 135,813.77 34.2 

基金、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181,296.35 45.7 央行及同業融資 563.93 0.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8,741.56 9.8 長期負債 10,361.58 2.6 

使用權資產 611.58 0.1 其他負債 29,592.27 7.5 

投資性不動產 4,448.26 1.1 權益 38,984.32 9.8 

無形資產 40.93 - 資本 13,953.02 3.5 

生物資產 3.26 - 資本公積 2,499.40 0.6 

其他資產 11,914.90 3.0 保留盈餘 11,203.02 2.8 

累積其他綜合利益 1,586.68 0.4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調整數 
9,741.68 2.5 

非控制權益 0.52 - 

合 計 396,877.42 100 合 計 396,877.42 100 

圖 4-1 國營事業 109 及 108 年度資產、負債及權益

資產 396,877 371,872

負債 357,893 333,630

權益 38,984 38,242

單位：億元 

甲19



   圖 4-2 國營事業資產、負債及權益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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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使用權資產

9.9%

無形資產、生物資

產及其他資產 3.0%
投資性不動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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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負債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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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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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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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首次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調整

數及非控制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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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負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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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決算綜合分析  

為進一步表達本年度整體國營事業決算概況，特就全部國營事業

獲利情形及經營績效、對財政及經濟貢獻、研究發展、環境保護等，

逐項分析如下：  

一、獲利情形及經營績效  

(一 )盈虧原因分析  

本年度國營事業經營結果，共獲淨利 2,575 億餘元，較預算數

增加 518 億餘元，主要係中央銀行之銀行業定期存款與轉存款

等利息費用較預算數減少等所致。  

   (二 )經營比率分析  

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除就盈虧增減金額分析外，尚須佐以經

營比率分析。茲就營業利益率及淨利率等經營績效指標，分述

如下：  

1.營業利益率（營業利益／營業收入）：全部事業本年度決算為

11.4％，即每百元之營業收入於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可

獲營業利益 11.4 元，較預算 9.7％，增加 1.7 個百分點。  

2.淨利率（淨利／營業收入）：全部事業本年度決算為 9.8％，

即每百元之營業收入，可獲稅後淨利 9.8 元，較預算 8％，

增加 1.8 個百分點。  

二、財政貢獻  

國營事業之經營，係以促進經濟建設及便利人民生活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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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俾提升經營績效，增裕國庫之收入。

國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除分配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股（官）息紅

利外，尚包括繳納各項稅捐，及依法提撥地方政府款項。本年度

決算國營事業分配政府之股（官）息紅利、繳納各項稅捐及提撥

地方政府款項總額 3,354 億餘元（詳表 5 及圖 5），其中：  

(一 ) 分配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官）息紅利 2,039 億餘元，占 60.8

％。  

(二 ) 繳納政府之各項稅捐 1,304 億餘元，占 38.9％，包括消費與行為

稅 1,019 億餘元，占 30.4％；所得稅 117 億餘元，占 3.5％；土地

稅 78 億餘元，占 2.4％；特別稅課 74 億餘元，占 2.2％；房屋

稅及其他稅捐合共 13 億餘元，占 0.4％。  

(三 ) 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規定提撥地方政府 10 億餘

元，占 0.3％。  

(四 ) 另由國營事業代徵之營業稅 357 億餘元、所得稅利益 31 億餘

元及繳納規費 177 億餘元，則未包括在內。  

 

表 5 國營事業 109 年度財政貢獻情形  

單位：億元  
財政貢獻 109 年度決算 

中央及地方政府股（官）息紅利 2,039.75 

消費與行為稅 1,019.82 

所得稅 117.52 

土地稅 78.78 

特別稅課 74.89 

房屋稅及其他稅捐 13.51 

提撥地方政府 10.09 

合   計 3,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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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貢獻  

(一 )生產毛額  

本年度全部國營事業生產毛額共計 5,850 億餘元，占國內生產

毛額 19 兆 7,744 億餘元之 3％，較上年度增加 0.2 個百分點。 

(二 )資本形成  

本年度全部國營事業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為 2,498 億餘元，占國

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4 兆 7,006 億元之 5.3％，較上年度增加

0.9 個百分點。  

(三 )固定資產投資  

本年度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共 2,493 億餘元，其中投資於電

力擴充 1,509 億餘元、石油煉製 337 億餘元、鐵路運輸設施 196

億餘元、給水設施 192 億餘元、港埠設施 62 億餘元及機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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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3 億餘元，合共占投資總額 94.3％，對於厚植產業潛力、

加速產業升級，極具重要性，對於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均有所

助益。  

四、研究發展  

本年度國營事業研究發展支出共計 70 億餘元，其中用於電

力開發研究 43 億餘元、石油探勘與煉製研究 21 億餘元，對增

進經營效率，促進經濟發展，具有相當之貢獻。  

五、環境保護  

本年度國營事業環境保護支出共計 140 億餘元，其中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74 億餘元，辦理工業安全、衛生及公害防治

等工作；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38 億餘元，辦理環境影響評

估、環境保護、景觀規劃及污染防治等工作；其餘國營事業計投入

26 億餘元，辦理環境保護有關訓練、研究及污染防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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